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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吹
面不寒杨柳风”的4月，一批新规如
约而至。老年人办理出入境业务更
便捷、小微客车租赁服务更完善、国
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更
明确……来看看，哪条让你更暖心？

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
更简便

4月1日起，6项便利老年人办
理出入境证件的新举措开始施行。

相关单位将建立老年人办理证
照“绿色通道”，设置老年人等需扶助
群体窗口，老年人可不经网上预约直
接到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理业务，
并由窗口受理人员帮助老年人打印
申请表，加强出入境办证大厅自助设
备人工引导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人工
咨询、指引等服务和帮助。

60岁（含）以上老年人申办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
通行证，可直接复用5年内曾办理过
的出入境证件照片或居民身份证照
片，无需现场重新拍照或提供照片。

此外，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增
加亲友代办等适合老年人网上办事
功能，增设大字体、大按钮页面展
示，为老年人等广大群众提供证件
速递、邮费支付、全程速递信息查询
等服务。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
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

当前，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业
务蓬勃发展，但经营管理不规范、承
租人权益难以有效保障等问题也日
益突出。4月1日起施行的《小微型
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此
类业务作出全面规范。

办法明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
或者服务平台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
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
费标准、押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
督电话等事项。

在承租人用车行为方面，办法
要求承租人持机动车驾驶证租赁车
辆并随车携带租赁车辆机动车行驶
证，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使用租赁车
辆，未经租赁经营者同意，不得改动
租赁小微型客车部件、设施和变更
机动车使用性质，不得将租赁小微
型客车抵押、变卖、转租。

国家赔偿案件明确精神
损害赔偿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
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 月 1
日起施行，推动正确适用国家赔偿
法有关规定，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

司法解释将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合并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不
再拆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赔
礼道歉两种责任方式可以单独适
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根据该司法解释，致人精神损

害的，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或者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
的，一般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
赔偿金总额的50%以下（包括本数）
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视案件
具体情形，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或者赔礼道歉；后果特别严重
的，可在50%以上酌定。

国有资产监管再添法律保障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自4月1日起施行，对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作出规定。

条例明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报告制度，报告的内容
包括资产负债总量，相关管理制度
建立和实施，资产配置、使用、处置
和效益等，并需按照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管理情况。

为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条例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优
先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鼓励共
享共用。超标准配置国有资产的，
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七类行政案件最高法应
裁定再审

什么样的行政案件最高法应当
裁定再审？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七种情形。

根据该规定，下列行政申请再
审案件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
法规确有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应
当裁定再审：在全国范围具有普遍
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跨行政区域案件、重大
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案件、涉及重大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经高级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
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再
审的其他案件。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法规正确，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
由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
迳行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当事人
不服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裁定
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
诉或者检察建议。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
降低

根据财政部公告，为进一步降低
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自4月1日
起，将航空公司应缴纳民航发展基金
的征收标准，在按照《财政部关于调
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降低50%的基础上，再降低20%。

民航发展基金属于政府性基
金，其前身是对乘客征收的机场建
设费以及对航空公司征收的民航基
础设施建设基金。据中国民航局测
算，调整后，正常情况下每年减轻企
业成本支出约 80 亿元。这对于帮
助航空公司渡过疫情难关、快速恢
复发展有重要意义。

吹面不寒杨柳风 4月新规送暖意

新华社广州3月31日电 珠海
高新区日前与华为公司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宣布共同将珠海打造成为

“全球智慧视觉创新示范城市”。同
时，粤港澳大湾区智慧视觉产业联
盟也宣布成立，将在大湾区培养智
慧视觉供应链、技术链、生产链的产
业生态集群。

智慧视觉是人工智能重要细分
领域，是实现智慧城市的关键底层
技术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该领域
有丰富的人才储配、供应链资源和
广阔的应用场景。

华为董事、企业BG总裁彭中阳
说，华为和珠海将一起打造7个智慧
视觉示范工程、举办产业峰会、建设
华为珠海智慧视觉联合创新中心、
落地研发制造产业基地、组建智慧
视觉产业联盟、建设人才培养基地。

业内对这一产业生态发展前景
充满期待。珠海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苏虎说，智慧视觉在城市的生活空
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公共管理

方面都有重要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长
汤涛说，智慧视觉产业链很长，包括上
游硬件支持、算法支持，中游的技术层
和下游的应用层，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
任高文说，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
的必然方向，城市的智慧化在第三次
工业革命中已经有苗头，将在第四次
工业革命中作为一个主题发展。而
智慧视觉，就是智慧城市的“眼睛”。

他介绍，鹏城实验室推进的“智
慧视觉数字视网膜”系统已经在深
圳光明新区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在该系统的引导下，实验区域通
行能力提升超过20%。

华为在珠海高新区的一个路口
进行了智慧视觉的试点，通过“视频+
雷达+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将路口
的全部行为进行数字化，未来将以点
带面、以面成网，打造全息路网，提升
交通运行效率，减少拥堵率。

华为落子珠海
大湾区培育智慧视觉产业高地


